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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於2013年9月所提出之「防制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針對境內自然人消費者自國外購買電子勞務部分，訂

定外國銷售業者自106年5月1日起應辦稅籍登記報繳營業稅

規定

年銷售額逾新臺幣48萬元之跨境電商業者應辦理稅籍登記

「跨境電子勞務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



105年12月28日修法前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2條第3款規定：「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三、外國之事

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其

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第36條前段規定：「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

報酬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就給付額依第十條所定稅率，計算營

業稅額繳納之」



修法前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問題

條文規定之固定營業場所判斷難以涵蓋跨境網路平台業者。

銷售勞務之定義不明確。

在跨境電商交易之勞務買受人為自然人時，由於難以期待自然人要求

電子商務業者提供發票，或要求自然人依第36條規定報繳營業稅，增

加在修法前跨境電子商務業者課稅法規遵循之難度。

國內消費者向跨境電商購買勞務，係由消費者報繳5%營業稅，且有

3,000元的免稅門檻，但向國內店家購買，店家須按銷售總額課稅，

沒有免稅空間。另有些消費者向境外電商業者購買超過3,000元勞

務，也不會主動申報繳納，造成國內、外業者租稅不公平現象。



增訂跨境銷售電子勞務納稅義務人及營業人定義

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向主

管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

增訂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

按期申報繳納營業稅，並刪除境內買受人購買國外勞務限額

免稅規定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修法重點



第2條之1：「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為營業稅之納

稅義務人，不適用前條第三款規定。」

→無固定營業場所的國外營利事業銷售電子勞務之情形，不再以勞務之買

受人作為納稅義務人，否則由買受人負繳納義務，買受人為自然人者，課

稅依從成本相對較高，且網路交易訊息隱密難以掌握買受人消費情形，亦

不易掌握稅源。

修法重點1：增訂跨境銷售電子勞務納稅義務人及營業人定義



第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一、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私

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固定營業場所。四、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

→明定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銷售電

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亦為營業人。

修法重點1：增訂跨境銷售電子勞務納稅義務人及營業人定義



第28條：「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應於開始營

業前，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第28條之1：「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之年銷售額逾一定基準

者，應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之

事業、機關、團體、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

請稅籍登記。依前項規定委託代理人者，應報經代理人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核准；變更代理人時，亦同。第一項年銷售額之一定

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修法重點2：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

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



→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向主管

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之規定。

→台財稅字第10604539420號令，明定上述規定所稱之外國營

利事業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應申請稅籍登記之年銷售額基

準為新臺幣48萬元。

修法重點2：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理人

向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稅籍登記



修法重點3：增訂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營業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之代

理人按期申報繳納營業稅，刪除境內買受人購買國外勞務限額免稅

第36條第3項：「第六條第四款所定之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之

一規定須申請稅籍登記者，應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計算

營業稅額，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報稅之代理人依前條規定申

報繳納。」

→鑒於國內營業人銷售相同勞務無論金額大小，均應依法報繳營

業稅，且銷售電子勞務予自然人之情形，已修正為由前開境外營

利事業負責報繳營業稅，為維護國內、外銷售相同勞務營業人之

租稅公平，故刪除原第3項規定之免稅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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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概要

上訴人於2013年6月至2014年8月間於露天拍賣網站經營網路拍賣業務，銷售

虛擬遊戲貨幣及LINE貼圖，其交易模式係上訴人於日本透過電腦連線至台灣露天

拍賣網路平台，販售上開產品。進貨來源為日本超商或電器行，買受人於台灣露

天拍賣網路平台下單並完成付款（採用現金或刷卡方式付款），上訴人即透過露

天平台悄悄話留言或LINE傳送商品序號給買家完成交易。國稅局查核時，依露天

拍賣網路平台提供拍賣交易明細資料及上訴人提供網路拍賣交易明細與拍賣交易

所使用之金融機構帳戶存摺等帳戶資料，核計系爭期間網路拍賣交易金額

37,732,487元，核定銷售額35,935,702元（＝37,732,487元÷1.05），補徵

營業稅額1,796,785元，並依營業稅法、稅捐稽徵法第44條等相關規定及考量上

訴人已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繳稅款之情節，核定處罰鍰100萬元。本案經復

查、訴願時僅有極小部分獲撤銷重核，上訴人不服，起訴至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遭判決駁回，遂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於2019年初最高行政法院廢棄原判決發

回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更審中。



上訴人應屬營業稅法第2條第3款所指之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者。

被上訴人對於代購者常住國外是否亦應採境內銷售方式課稅，存有疑慮而刻

意迴避。

違背實體從舊原則。

上訴人之信賴應被保護。本件係徵納雙方對稅法認知產生歧異，上訴人基於

文義解釋而無逃漏稅捐之意圖，不符合應予處罰之主觀構成要件。

本件為特殊交易型態，對於是否構成固定營業場所而應負擔營業稅額納稅義

務難有明確規範可循，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3項，上訴人之可受責

難程度應較一般案件為輕。

本件被上訴人已採最不利於上訴人之方式補稅，已達處罰之效果，倘再予論

罰，顯然違反比例原則。

上訴人主張

1.

2.

3.

4.

5.

6.



台灣露天拍賣網路平台未提供非中華民國國民註冊為會員，依營業稅法第4

條第2項規定，核屬上訴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之行為，自應依營業稅

法之規定辦理營業登記及報繳營業稅。

上訴人主張違背實體從舊原則：由於上訴人非屬營業稅法第2條第3款前段規

定之「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故並無營業稅法第2條第3款從新從舊適用之問題。

上訴人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並依規定報繳營業

稅，致漏報銷售額35,935,702元及營業稅額1,796,785元，違章事證明確，

核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情事，自應受罰。且已考量上訴人違章

情節所為適切之裁罰，洵屬適法允當。

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予他人憑證而未給與之處罰，稅捐稽徵法第44條既已

明定唯一之法定罰鍰，被上訴人並無裁量權，不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

條第3項之規定。

被上訴人主張

1.

2.

3.

4.



上訴人係境內銷售勞務，而非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被上訴人本稅之核定並無違背實體從舊原則。

罰鍰處分未違反比例原則。

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本件固定營業場所是否在我國境內，被上訴人應探究實際營運活動地點，並

據以為認定固定營業場所之依據，始符實質課稅原則。

上訴人行為時生活及經濟中心在日本，且從事經常性之營利行為，實質上與

外國事業或組織無異，被上訴人以其未在日本成立公司或商號為由，認定不

符合「外國事業或組織」，違反經濟實質重於法律形式之課稅原則。

日本亦認定上訴人之營利行為係在日本進行而對之課稅，此將構成固定營業

場所競合之問題，有重複課稅之嫌。

上訴人之信賴應被保護。本件係徵納雙方對稅法認知產生歧異，上訴人基於

文義解釋而無逃漏稅捐之意圖，不符合應予處罰之主觀構成要件。

本件為特殊交易型態，對於是否構成固定營業場所而應負擔營業稅額納稅義

務難有明確規範可循，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6條第3項，上訴人之可受責

難程度應較一般案件為輕。

本件被上訴人已採最不利於上訴人之方式補稅，已達處罰之效果，倘再予論

罰，顯然違反比例原則。

上訴人上訴意旨

1.

2.

3.

4.

5.

6.



在上訴人確為從事營業行為之「營業人」前提下，其究竟是「境內

營業人」，抑或是「境外營業人」?而「境外營業人」之判準究竟

為何?

如果認上訴人確屬「境外營業人」，是否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

「固定營業場所」，而依行為時營業稅法第6條第3款之規定，以

該「境內固定營業場所」為營業人。

上訴爭點



立法者有意把「境外營業人」排除在「營業稅法」之適用範圍外。

「境外營業人」之規範判準，應以「該營業主體常態化之主要營業活動重心是否在境

外」為其判準。

原判決謂「因上訴人有境內銷售勞務行為，即非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云

云，尚不符合現行營業稅法制之規範意旨。

如果我國稽徵機關認定上訴人「實質上」屬營業主體，即不能以其在日本國「形式

上」未設立商號或公司，而謂其非屬「境外營業主體」。

上訴人在原審中之事實主張及舉證，即係可以顯示上訴人為「境外營業人」之相關事

證，此等事實主張如經證明屬實，可以證明其主要營業活動所在地為日本國，即可確

定其屬「境外營業人」。

原判決對此有利於上訴人之重要事證均未調查認定，自有未依職權調查之違法情事。

最高行政法院對上訴爭點之判斷

按營業稅法中有關「境內與境外營業人」之規範判準為判斷，不僅無法證明「上訴人為單

純之『境內營業人』」，反而有足以推斷「其屬『境外營業人』」之相關事證。

1.

2.

3.

4.

5.

6.



「固定營業場所」之具體定義，參酌所得稅法第10條第1項之規定，基本

上要求有「無形人力資源與有形物質資源結合後」之「實體組織」存在。

原判決對「上訴人有無就前開銷售行為，在我國境內設立固定營業場所」

一事全面忽略，以致未調查此項待證事實，自有重要事時未予調查之違法

情事。

按營業稅法中有關「固定營業場所」之定義，也無法判斷上訴人有以「境外營

業人」身分，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固定營業場所」之事實。

1.

2.

結論：

原判決自有「理由不備」之違法情事，無從維持，應廢棄發回。


